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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  

第六届会议  

2003 年 8 月 25 日至 9 月 5 日，哈瓦那  

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2 款(A)项和(B)项以及 

第 26 条，审评《公约》的执行情况和体制安排 

审评全球机制的政策、运作方式和活动 

《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主席提交的决定草案  

 缔约方会议；  

 回顾《公约》第 21 条第 4、5 和 7 款；  

 进一步回顾其关于全球机制的第 24/COP.1、25/COP.1、18/COP.2 和 9/COP.3

号决定；  

 审议了载于 ICCD/CRIC(2)/4 号文件的全球机制总裁代表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农发基金)总裁提交的报告，和载于第 ICCD/CRIC(2)/5 号文件应第五届缔约方会议

主席请求进行的对全球机制的独立评价；  

 欢迎全球机制促进委员会成员支持编制 2003-2006 业务计划的集体努力；  

 1.  请全球机制主要集中于其主要作用，动员资源支持实施《公约》，扩大《公

约》实施融资基础，同时更加注重查明为全球环境基金联合供资的来源，便利筹资，

而非根据业务计划的三项主要目标为项目设计提供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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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进一步请全球机制通过网络途径扩大对外联系，特别为《公约》实施促进

双边和多边资金供应方，并建立伙伴关系；  

 3.  进一步请全球机制为受影响国家提供支助，将国家行动方案纳入国家发展

框架，如减贫战略文件；  

 4. 进一步请全球机制协助动员新的资金来源，例如私人资本、外国直接投资、

多边机构筹资以及私人基金会的捐款；  

5. 建议全球机制总裁加强全球机制与农发基金的联系，以便使方案更加协调

一致，并更多地将农发基金资源用于《公约》的执行；  

 6.  请全球机制与《公约》秘书处在全球机制业务计划的框架内制定一个联合

工作方案，以便在执行行动方案时最大限度的发挥资源和行动的影响，避免重复和

重叠，并以合作的方式利用每一组织的专门知识、增加值和网络；  

 7.  请全球机制促进委员会成员大力加强与全球机制的合作和对全球机制的支

持，以便使《公约》框架范围内活动的开展更加务实，更加集中，特别在全球环境

基金各执行机构制定与新的全球环境基金可持续土地管理业务方案有关的活动和

项目方面；  

 8.  请全球机制促进委员会各理事机构成员的缔约国鼓励其各自政策和战略框

架与《公约》目标相一致；  

 9.  进一步请发达国家缔约方更积极地与全球机制联系，以便提出建议，将双

边资金和技术援助用于实施《公约》；  

10. 进一步请促进委员会成员和全球机制总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有效实施其

业务计划，改善促进委员会成员之间的协调；  

11. 注意到对全球机制政策、业务方式和活动的第三次全面审评将根据依照

第…/COP.6 号决定对秘书处活动的审评情况，在 2007 年第八届缔约方会议上进行， 

以便评估全球机制在履行《公约》任务授权时的持续相关性、影响、有效性和效率。 

 12. 请全球机制向缔约方会议第七届会议报告在开展本决定所规定活动方面的

进展情况。  

 

--  --  --  --  -- 


